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96號

上  訴  人  謝青峰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郭瀞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5月15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變

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

頁），並提出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

第29至3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日薪為新臺

幣（下同）1475元。伊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時間，在被上訴

人設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0樓辦公室茶水間（下逕

稱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致伊受有腰椎第2、3、4、5節及薦

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

害），係屬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且在2年醫療

期間不能工作，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2萬9509

元、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2年醫療期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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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作之原領工資補償92萬4480元（1284元×30日×12個月×2

年=92萬4480元），伊僅請求其中之7萬491元（見本院卷第2

24頁），合計10萬元等情。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

給付1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之判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

聲明不服（見本院卷第52頁），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

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自不得請求伊給付自109

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

償。其次，上訴人支出之證書費、伙食費，並非必需之醫療

費用，應予扣除。再者，上訴人主張其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

期間，應扣除其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8

月2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9月4日、9月7日、9月9

日、10月12日實際工作之日數。又兩造分別簽訂業務員勞動

契約書及業務員承攬契約書（下分稱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

書），上訴人每月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外，其餘受領之

給付性質為承攬報酬，並非工資。且伊自109年5月18日起至

109年10月15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且上訴人另向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

11萬9531元，應予扣除或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53、7

8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

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有上訴人之人事基本資料、承攬契

約書、勞動契約書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47、91至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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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期間，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受

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有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嗣

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

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1至73頁）。

　㈢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109年5月21日起至109

年10月15日止，期間共133日，合計11萬9531元職業傷害傷

病給付。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保職醫字第11213041580號

函可稽（見本院卷第65頁）。

五、兩造爭點如下：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2萬9509元、原領工

資補償7萬491元，有無理由？

六、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

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

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

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

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

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

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

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

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

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

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

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

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

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

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

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

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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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

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

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

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㈡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

0年5月10日止，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

1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

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均無理由：

　⒈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受有系爭傷害，

係屬職業災害；上訴人係於當日滑倒後，開始發生腰椎第

2、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症狀，

符合外傷之推論各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並有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

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稱111年骨科回覆單）可

稽（見原審卷第105、107頁），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及原領工

資補償，即屬有據。其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經由陽明

交大醫院骨科（下逕稱骨科）門診辦理入院，接受磁振造影

檢查及藥物治療，於同年月20日辦理出院；上訴人於109年5

月28日回骨科門診討論手術治療可能性後，轉至109年6月12

日骨科馮醫師門診，建議可考慮微創手術治療其椎間盤疾

患，其後在他科治療，僅110年9月7日回骨科門診，訴其近

期疼痛，與X光檢查稍做討論後，領取一週藥物止痛，取藥

後即未回診乙節，有診斷證明書、111年骨科回覆單、陽明

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之門診及出院病摘、113年3月

3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

與111年骨科回覆單，合稱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

1、105至123頁、本院卷第107、113頁）。再者，上訴人因

系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於109年5月21日、28日、6月30

日、8月21日、9月4日、23日、30日、11月8日、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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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110年1月25日、4月26日、5月10日至陽明交大醫

院復健科（下逕稱復健科）門診，並於附表1所示日期進行

物理治療合計61次；依上訴人110年4月26日復健科門診病歷

記載，上訴人主訴下背痛併左下肢疼痛，診斷為腰椎第2至5

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病變併左側第5腰神經，第1薦椎神經

根病變；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

110年5月10日等節，有診斷證明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

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自檢送復健科醫師潘柏榮出具之

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分稱112年復健科回覆單、113年復

健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3、57、61、137至139頁、

本院卷第107、111頁），是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

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觀諸113年復健科回覆單記載：

「……謝先生（即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

最後日期為110年5月10日……謝先生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

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予

以復健或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

治療」（見本院卷第111頁），徵以上訴人自109年7月15日

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如附表2編號1所示日期，已因系爭傷

害及腰扭傷後遺症至陽明交大醫院中醫科（下逕稱中醫科）

治療92次，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3、67頁），且

上訴人自陳迄今未進行手術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126

頁），而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僅需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

練，即可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

月10日止，分別經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

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

上訴人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0年5月10日終止，則上訴

人主張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

10日止之斷續期間（詳如後述）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乙節，堪

為可採。

　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

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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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於111年11月3日以其遭遇系爭職業災害為由，向勞保

局申請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期間職業傷害傷

病給付；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審查，

於112年4月20日以保職簡字第011002106697001號函（下稱0

01號核定函）核定不予給付，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勞保

局特約審查醫師出具之審查意見謂：「依病理而言，該員

（即上訴人）自述109.5.18事故（即系爭職業災害），應不

可能造成第2至5節腰椎，同時發生椎間盤突出及狹窄，更不

可能連第1薦椎都發生突出與狹窄；國立陽明附醫（即陽明

交大醫院）109.5.18住院病歷記載：該員於109.5.18早上在

茶水間僅是腳滑了一下，並未跌倒；據此，依理研判：無證

據可認同系爭傷害與109.5.18事故之關連性，腰扭傷後遺症

則有可能與109.5.18事故相關，先前給付130日（即109年5

月21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斷期期間，詳如後述）實已超敷需

求，無再給付之依據……」；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提供醫理

見解表示：「申請人（即上訴人）109年5月18日因腰部不

適，跌倒後背痛住院，住院護理紀錄記載今早在茶水間腳滑

一下(未跌倒)導致腰部扭傷，因疼痛難耐住院治療。核磁共

振報告顯示腰椎第二至五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脊

椎狹窄，有黃韌帶肥厚，雙側面關節退化性關節炎致脊椎狹

窄，皆為退化性關節病變，與外傷性創傷之影像表示不符，

腰部扭傷不至於影響廣泛性腰椎盤膨出或突出，已給付至10

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可恢復工作，不應再給

付」（下合稱系爭審查意見）；勞動部以系爭審查意見認上

訴人109年5月18日事故所致傷病，勞保局依法院判決（即臺

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5號行政訴訟判決，詳如後

述）核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已足夠，可

恢復工作為由，於112年8月18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10249

號勞動部保險爭議審議書（下稱249號審議書）審定駁回上

訴人申請審議，上訴人不服，就001號核定函及249號審議書

提起訴願，勞動部於113年3月22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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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7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上訴人之訴願（下稱197號決定

書）等節，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函及檢送之訴願書、249

號審議書、醫師審查意見、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001號核

定函、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97號決定書

可稽（見本院卷第65、279至285頁、本院勞保局給付資料卷

第5至23頁）。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僅係

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非跌倒，且其所受系爭傷害與在辦

公室茶水間滑倒無關等節，核與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係因在

辦公室茶水間跌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不同，自難憑此逕

認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之醫療行

為，並非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之醫療行為。準

此，被上訴人援引249號審議書及197號決定書，辯稱上訴人

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

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即無可採。

　⒊上訴人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訴其症狀復發、近期

疼痛，有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

頁），惟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乃依上訴人之主訴而紀錄，

且與上訴人最後一次於110年5月10日至復健科門診治療時間

相隔近4個月，況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骨科門診後取一週藥

物止痛後，未再回診（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

頁），是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於11

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取藥之醫療行為，係重建或維持上訴

人勞動力所必需。又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

日止、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有診斷證

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7至73頁）。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2

年1月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檢送中醫科醫師朱世盟出具

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記載：「患者（即上訴人）目前回診

時仍說明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加重，若有快速的腰

部轉動或屈伸動作，仍感到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若一般

日常行動則可勝任，但仍建議持續治療與加強腰部肌力訓

練……依患者來診之活動表現，應可負荷低限度之工作，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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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與活動型態仍有加重其腰薦部位之不適，故建議仍

需注意其工作時間之調動」、「……謝先生（上訴人）腰部

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肌力訓

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輔助復健治療與藥物治

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介入」（見原審

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09頁）。可知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

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中醫科門診治療其在久坐與久站

後腰部酸疼情形，及快速轉動或屈伸動作所生之腰部無力及

不穩定感，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

物理治療，業如前述，且上訴人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

行適當之腰部肌力訓練，即可穩定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於

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並非為重建或維持

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而受損之勞動力。基此，上訴人自11

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在骨科及中醫科門診治療

之醫療行為，既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則上訴人主

張其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醫療中不能

工作云云，即無可取。

　⒋綜上，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

起至110年5月10日止，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自110年5月11

日起就系爭傷害之醫療行為，即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

需，被上訴人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則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

醫療費用補償（見原審卷第75頁、本院卷第224頁）、自109

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為無理

由。

　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

　  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至陽明交

大醫院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治療系爭傷害乙節，業如前

述。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3年5月2日檢送上訴人自109年5月1

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醫療收據

卷第3至188頁），上訴人於骨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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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復健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5470元、中醫科就診支出

醫療費用合計8215元，加計109年6月23日支出之證書費1200

元、110年2月26日支出之諮詢費100元，合計支出1萬7115元

（2130元+5470元+8215元+1200元+100元=1萬7115元）。上

訴人於109年5月20日、6月23日、9月3日、4日、11月26日、

12月10日、110年3月23日各支付之證書費80元、1200元、24

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於109年5月20日、110年

2月26日各支付之伙食費210元、諮詢費100元（見本院醫療

收據卷第3、20、51、52、102、111、150、161頁），合計2

475元（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210元

+100元=2475元），非屬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應

予扣除。是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為

1萬4640元（1萬7115元-2475元=1萬4640元）。

　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

　⒈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是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

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

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

　⒉經查，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

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

諸上訴人109年5月起至111年5月止之各該月薪明細表（下合

稱月薪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給付如「應發總額」欄所示

項目包括：薪津（含：職務加給、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

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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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應發項目，見本院卷第171至197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

條規定，推定應發項目之性質係屬工資。被上訴人不爭執上

訴人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見本院卷第134頁）。又兩

造於104年11月18日簽訂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見原審

卷第91、93頁）。依勞動契約書第1條：「乙方（即上訴

人）受僱於甲方（即被上訴人）擔任業務員，為甲方從事下

列相關工作，並接受甲方之指揮與管理」、第5條第1項：

「乙方同意有關從事第1條約定工作所應獲得之薪資，悉依

甲方相關規定辦理……」、第6條第2項：「乙方若未能遵守

甲方所規範之相關工作規定，甲方得依工作規定停發或追回

該件已給付乙方之各項報酬，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見原審卷第93頁）等約定，兩造成立具從屬性之勞動契

約，且如上訴人未能遵守上訴人規範之工作規定，被上訴人

得依勞動契約書約定，停發或追回已給付之各項報酬。再

者，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完成

（承攬契約書）第1條承攬工作者，甲方（即被上訴人）應

依甲方所定報酬之相關規定給付報酬予乙方」（見原審卷第

91頁），惟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

（見本院卷第143至166頁），並未規定應發項目中之補基本

工資、保單貸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

金、外務津貼等項，係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書約定給付之報

酬，被上訴人據此辯稱：應發總額項目除職務加給外，其餘

項目為承攬報酬，非屬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243至244

頁），即無可採。準此，上訴人按月自被上訴人受領應發項

目欄所示之給付性質，係屬工資乙節，堪以認定。

　⒊次查，被上訴人採月薪制，將1年分為13個工作月，每4週即

28日發薪一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7

頁）。依被上訴人109年第4、5工作月曆表，第4個工作月係

自109年3月26日起至4月22日止、第5個工作月係自109年4月

23日起至5月20日止（見本院卷第167頁），上訴人係於第5

個工作月中之109年5月18日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致不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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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依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計算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兩

造不爭執每工作月之實際天數為28天，業如前述，應以第4

個工作月之工資除以28所得金額，茲為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

資，始符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所規定正確計算1日工

資之立法目的。上訴人於109年第4個工作月領有薪津1萬138

7元、其他所得800元、競賽獎金1萬827元，合計2萬3014

元，有上訴人109年4月月薪明細表可稽（見原審卷第157

頁），依此計算，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822元（2萬3014

元×28日=82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堪以認定。上訴人主

張其每日之原領工資為1284元、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每日之

原領工資為110元云云，均無足取。

　⒋又查，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合計35

8日，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業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上

訴人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26日止、8月2

8日起至9月2日止、9月4日、7日、9日、10月12日實際出勤

工作，合計15日（見本院卷第53頁），則上訴人醫療中不能

工作之期間合計343日（358日-15日=343日），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原領工資補償合計為28萬1946元（822元×343日=

28萬1946元）。再者，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年第5個工作

月（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工資為2萬2214元（見本

院卷第167、171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09年5月18

日起至20日止、共3日之工資2380元（2萬2214元÷28日×3日=

2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自109年第6個工作月

起至110年第4個工作月止（即自109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

21日止，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依序給付上訴人工資各

2萬2214元、2萬4561元、2萬2214元、1萬5837元、9026元、

1萬3594元、3萬2589元、2萬7562元、2萬2656元、1萬8034

元、8143元、1萬6487元，合計23萬2917元（見本院卷第172

至183頁）。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10年第5個工作月（110年

4月22日起至5月19日止）工資為2萬335元（見本院卷第16

7、184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10年4月22日起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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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止、共19日之工資1萬3799元（2萬335元÷28日×19日=

1萬3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自109

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合計24

萬9096元（2380元+23萬2917元+1萬3799元=24萬9096元），

應予扣除（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

原領工資補償為3萬2850元（28萬1946元-24萬9096元=3萬28

50元）。

　㈤基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原

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合計4萬7490元（1萬4640元+3萬285

0元=4萬7490元）。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

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

不爭執事項㈢）。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

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所領取之保險

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並未規定勞工依勞保條例請領之職

業傷害傷病給付，僅得抵充雇主原領工資補償，上訴人主張

其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僅得抵充原領工資

補償云云（見本院卷第77頁），難謂有理。準此，上訴人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4萬7490

元，經以職業傷害傷害給付11萬9531元予以抵充後，已無餘

額（4萬7490元-11萬9531元=-7萬2041元），則上訴人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10萬元，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人之上

訴應認為無理由，爰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應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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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附表1：上訴人於復健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109年5月21日、22日、25日、26日、27日、28日、6月2日、6

日、12日、15日、18日、30日、7月6日、8日、13日、15日、18

日、8月1日、24日、26日、31日、9月2日、4日、7日、10日、11

日、17日、21日、23日、28日、30日、10月5日、12日、16日、1

9日、21日、30日、11月2日、6日、16日、18日、25日、12月2

日、4日、9日、11日、14日、24日、26日、110年1月12日、14

日、20日、25日、29日、2月2日、6日、8日、18日、24日。

　　

附表2：上訴人於中醫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⒈109年7月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8月1日、4日、8

日、11日、13日、15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9

月1日、3日、5日、9日、16日、19日、22日、26日、29日、10

月6日、8日、14日、17日、20日、22日、24日、27日、29日、

11月3日、5日、7日、10日、12日、14日、17日、19日、21

日、24日、26日、28日、12月1日、3日、5日、8日、10日、15

日、17日、19日、22日、24日、26日、110年1月2日、5日、8

日、12日、15日、19日、23日、26日、29日、2月2日、5日、9

日、19日、24日、26日、3月2日、5日、9日、12日、16日、19

日、23日、26日、30日、4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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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96號
上  訴  人  謝青峰    


被 上訴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郭瀞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5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475元。伊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時間，在被上訴人設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0樓辦公室茶水間（下逕稱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致伊受有腰椎第2、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且在2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2萬9509元、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2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原領工資補償92萬4480元（1284元×30日×12個月×2年=92萬4480元），伊僅請求其中之7萬491元（見本院卷第224頁），合計10萬元等情。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聲明不服（見本院卷第52頁），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自不得請求伊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其次，上訴人支出之證書費、伙食費，並非必需之醫療費用，應予扣除。再者，上訴人主張其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扣除其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8月2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9月4日、9月7日、9月9日、10月12日實際工作之日數。又兩造分別簽訂業務員勞動契約書及業務員承攬契約書（下分稱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上訴人每月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外，其餘受領之給付性質為承攬報酬，並非工資。且伊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且上訴人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應予扣除或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53、78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有上訴人之人事基本資料、承攬契約書、勞動契約書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47、91至93頁）。
　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期間，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有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嗣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1至73頁）。
　㈢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109年5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期間共133日，合計11萬9531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保職醫字第1121304158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65頁）。
五、兩造爭點如下：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2萬9509元、原領工資補償7萬491元，有無理由？
六、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㈡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均無理由：
　⒈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受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上訴人係於當日滑倒後，開始發生腰椎第2、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症狀，符合外傷之推論各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稱111年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5、107頁），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及原領工資補償，即屬有據。其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經由陽明交大醫院骨科（下逕稱骨科）門診辦理入院，接受磁振造影檢查及藥物治療，於同年月20日辦理出院；上訴人於109年5月28日回骨科門診討論手術治療可能性後，轉至109年6月12日骨科馮醫師門診，建議可考慮微創手術治療其椎間盤疾患，其後在他科治療，僅110年9月7日回骨科門診，訴其近期疼痛，與X光檢查稍做討論後，領取一週藥物止痛，取藥後即未回診乙節，有診斷證明書、111年骨科回覆單、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之門診及出院病摘、113年3月3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與111年骨科回覆單，合稱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1、105至123頁、本院卷第107、113頁）。再者，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於109年5月21日、28日、6月30日、8月21日、9月4日、23日、30日、11月8日、11月18日、12月21日、110年1月25日、4月26日、5月10日至陽明交大醫院復健科（下逕稱復健科）門診，並於附表1所示日期進行物理治療合計61次；依上訴人110年4月26日復健科門診病歷記載，上訴人主訴下背痛併左下肢疼痛，診斷為腰椎第2至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病變併左側第5腰神經，第1薦椎神經根病變；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110年5月10日等節，有診斷證明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自檢送復健科醫師潘柏榮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分稱112年復健科回覆單、113年復健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3、57、61、137至139頁、本院卷第107、111頁），是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觀諸113年復健科回覆單記載：「……謝先生（即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110年5月10日……謝先生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予以復健或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治療」（見本院卷第111頁），徵以上訴人自109年7月15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如附表2編號1所示日期，已因系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至陽明交大醫院中醫科（下逕稱中醫科）治療92次，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3、67頁），且上訴人自陳迄今未進行手術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而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僅需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即可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經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上訴人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0年5月1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斷續期間（詳如後述）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乙節，堪為可採。
　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查，上訴人於111年11月3日以其遭遇系爭職業災害為由，向勞保局申請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審查，於112年4月20日以保職簡字第011002106697001號函（下稱001號核定函）核定不予給付，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出具之審查意見謂：「依病理而言，該員（即上訴人）自述109.5.18事故（即系爭職業災害），應不可能造成第2至5節腰椎，同時發生椎間盤突出及狹窄，更不可能連第1薦椎都發生突出與狹窄；國立陽明附醫（即陽明交大醫院）109.5.18住院病歷記載：該員於109.5.18早上在茶水間僅是腳滑了一下，並未跌倒；據此，依理研判：無證據可認同系爭傷害與109.5.18事故之關連性，腰扭傷後遺症則有可能與109.5.18事故相關，先前給付130日（即109年5月21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斷期期間，詳如後述）實已超敷需求，無再給付之依據……」；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提供醫理見解表示：「申請人（即上訴人）109年5月18日因腰部不適，跌倒後背痛住院，住院護理紀錄記載今早在茶水間腳滑一下(未跌倒)導致腰部扭傷，因疼痛難耐住院治療。核磁共振報告顯示腰椎第二至五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脊椎狹窄，有黃韌帶肥厚，雙側面關節退化性關節炎致脊椎狹窄，皆為退化性關節病變，與外傷性創傷之影像表示不符，腰部扭傷不至於影響廣泛性腰椎盤膨出或突出，已給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可恢復工作，不應再給付」（下合稱系爭審查意見）；勞動部以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109年5月18日事故所致傷病，勞保局依法院判決（即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5號行政訴訟判決，詳如後述）核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已足夠，可恢復工作為由，於112年8月18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10249號勞動部保險爭議審議書（下稱249號審議書）審定駁回上訴人申請審議，上訴人不服，就001號核定函及249號審議書提起訴願，勞動部於113年3月22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8197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上訴人之訴願（下稱197號決定書）等節，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函及檢送之訴願書、249號審議書、醫師審查意見、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001號核定函、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97號決定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5、279至285頁、本院勞保局給付資料卷第5至23頁）。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僅係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非跌倒，且其所受系爭傷害與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無關等節，核與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係因在辦公室茶水間跌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不同，自難憑此逕認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之醫療行為，並非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之醫療行為。準此，被上訴人援引249號審議書及197號決定書，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即無可採。
　⒊上訴人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訴其症狀復發、近期疼痛，有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惟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乃依上訴人之主訴而紀錄，且與上訴人最後一次於110年5月10日至復健科門診治療時間相隔近4個月，況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骨科門診後取一週藥物止痛後，未再回診（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是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取藥之醫療行為，係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又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7至73頁）。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檢送中醫科醫師朱世盟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記載：「患者（即上訴人）目前回診時仍說明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加重，若有快速的腰部轉動或屈伸動作，仍感到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若一般日常行動則可勝任，但仍建議持續治療與加強腰部肌力訓練……依患者來診之活動表現，應可負荷低限度之工作，惟工作時間與活動型態仍有加重其腰薦部位之不適，故建議仍需注意其工作時間之調動」、「……謝先生（上訴人）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肌力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輔助復健治療與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介入」（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09頁）。可知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中醫科門診治療其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及快速轉動或屈伸動作所生之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業如前述，且上訴人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腰部肌力訓練，即可穩定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並非為重建或維持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而受損之勞動力。基此，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在骨科及中醫科門診治療之醫療行為，既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則上訴人主張其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云云，即無可取。
　⒋綜上，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就系爭傷害之醫療行為，即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被上訴人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見原審卷第75頁、本院卷第224頁）、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為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
　  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至陽明交大醫院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治療系爭傷害乙節，業如前述。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3年5月2日檢送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醫療收據卷第3至188頁），上訴人於骨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2130元、復健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5470元、中醫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8215元，加計109年6月23日支出之證書費1200元、110年2月26日支出之諮詢費100元，合計支出1萬7115元（2130元+5470元+8215元+1200元+100元=1萬7115元）。上訴人於109年5月20日、6月23日、9月3日、4日、11月26日、12月10日、110年3月23日各支付之證書費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於109年5月20日、110年2月26日各支付之伙食費210元、諮詢費100元（見本院醫療收據卷第3、20、51、52、102、111、150、161頁），合計2475元（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210元+100元=2475元），非屬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應予扣除。是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為1萬4640元（1萬7115元-2475元=1萬4640元）。
　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
　⒈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
　⒉經查，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上訴人109年5月起至111年5月止之各該月薪明細表（下合稱月薪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給付如「應發總額」欄所示項目包括：薪津（含：職務加給、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下合稱應發項目，見本院卷第171至197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推定應發項目之性質係屬工資。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見本院卷第134頁）。又兩造於104年11月18日簽訂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見原審卷第91、93頁）。依勞動契約書第1條：「乙方（即上訴人）受僱於甲方（即被上訴人）擔任業務員，為甲方從事下列相關工作，並接受甲方之指揮與管理」、第5條第1項：「乙方同意有關從事第1條約定工作所應獲得之薪資，悉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第6條第2項：「乙方若未能遵守甲方所規範之相關工作規定，甲方得依工作規定停發或追回該件已給付乙方之各項報酬，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見原審卷第93頁）等約定，兩造成立具從屬性之勞動契約，且如上訴人未能遵守上訴人規範之工作規定，被上訴人得依勞動契約書約定，停發或追回已給付之各項報酬。再者，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完成（承攬契約書）第1條承攬工作者，甲方（即被上訴人）應依甲方所定報酬之相關規定給付報酬予乙方」（見原審卷第91頁），惟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見本院卷第143至166頁），並未規定應發項目中之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等項，係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書約定給付之報酬，被上訴人據此辯稱：應發總額項目除職務加給外，其餘項目為承攬報酬，非屬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243至244頁），即無可採。準此，上訴人按月自被上訴人受領應發項目欄所示之給付性質，係屬工資乙節，堪以認定。
　⒊次查，被上訴人採月薪制，將1年分為13個工作月，每4週即28日發薪一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依被上訴人109年第4、5工作月曆表，第4個工作月係自109年3月26日起至4月22日止、第5個工作月係自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見本院卷第167頁），上訴人係於第5個工作月中之109年5月18日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致不能工作，即應依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計算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兩造不爭執每工作月之實際天數為28天，業如前述，應以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除以28所得金額，茲為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始符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所規定正確計算1日工資之立法目的。上訴人於109年第4個工作月領有薪津1萬1387元、其他所得800元、競賽獎金1萬827元，合計2萬3014元，有上訴人109年4月月薪明細表可稽（見原審卷第157頁），依此計算，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822元（2萬3014元×28日=82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堪以認定。上訴人主張其每日之原領工資為1284元、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110元云云，均無足取。
　⒋又查，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合計358日，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業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2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止、9月4日、7日、9日、10月12日實際出勤工作，合計15日（見本院卷第53頁），則上訴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合計343日（358日-15日=343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原領工資補償合計為28萬1946元（822元×343日=28萬1946元）。再者，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年第5個工作月（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工資為2萬2214元（見本院卷第167、171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09年5月18日起至20日止、共3日之工資2380元（2萬2214元÷28日×3日=2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自109年第6個工作月起至110年第4個工作月止（即自109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依序給付上訴人工資各2萬2214元、2萬4561元、2萬2214元、1萬5837元、9026元、1萬3594元、3萬2589元、2萬7562元、2萬2656元、1萬8034元、8143元、1萬6487元，合計23萬2917元（見本院卷第172至183頁）。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10年第5個工作月（110年4月22日起至5月19日止）工資為2萬335元（見本院卷第167、184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10年4月22日起至5月10日止、共19日之工資1萬3799元（2萬335元÷28日×19日=1萬3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合計24萬9096元（2380元+23萬2917元+1萬3799元=24萬9096元），應予扣除（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為3萬2850元（28萬1946元-24萬9096元=3萬2850元）。
　㈤基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合計4萬7490元（1萬4640元+3萬2850元=4萬7490元）。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並未規定勞工依勞保條例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僅得抵充雇主原領工資補償，上訴人主張其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僅得抵充原領工資補償云云（見本院卷第77頁），難謂有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4萬749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害給付11萬9531元予以抵充後，已無餘額（4萬7490元-11萬9531元=-7萬2041元），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10萬元，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人之上訴應認為無理由，爰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應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附表1：上訴人於復健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109年5月21日、22日、25日、26日、27日、28日、6月2日、6日、12日、15日、18日、30日、7月6日、8日、13日、15日、18日、8月1日、24日、26日、31日、9月2日、4日、7日、10日、11日、17日、21日、23日、28日、30日、10月5日、12日、16日、19日、21日、30日、11月2日、6日、16日、18日、25日、12月2日、4日、9日、11日、14日、24日、26日、110年1月12日、14日、20日、25日、29日、2月2日、6日、8日、18日、24日。
　　
附表2：上訴人於中醫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⒈109年7月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8月1日、4日、8日、11日、13日、15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9月1日、3日、5日、9日、16日、19日、22日、26日、29日、10月6日、8日、14日、17日、20日、22日、24日、27日、29日、11月3日、5日、7日、10日、12日、14日、17日、19日、21日、24日、26日、28日、12月1日、3日、5日、8日、10日、15日、17日、19日、22日、24日、26日、110年1月2日、5日、8日、12日、15日、19日、23日、26日、29日、2月2日、5日、9日、19日、24日、26日、3月2日、5日、9日、12日、16日、19日、23日、26日、30日、4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5月4日、7日。
⒉110年5月11日、14日、19日、21日、26日、28日、6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7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8月3日、6日、11日、13日、17日、20日、24日、27日、31日、9月3日、7日、17日、24日、28日、10月1日、5日、8日、12日、15日、19日、22日、26日、29日、11月3日、5日、9日、12日、16日、19日、23日、26日、30日、12月3日、7日、10日、14日、17日、21日、24日、28日、31日、111年1月4日、7日、11日、14日、18日、21日、26日、28日、2月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3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4月1日、6日、8日、12日、15日、20日、22日、26日、29日、5月3日、6日、10日、13日、17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96號

上  訴  人  謝青峰    



被 上訴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郭瀞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5月15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變

    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

    頁），並提出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

    第29至3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

    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日薪為新臺

    幣（下同）1475元。伊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時間，在被上訴

    人設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0樓辦公室茶水間（下逕稱辦

    公室茶水間）滑倒，致伊受有腰椎第2、3、4、5節及薦椎第

    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係

    屬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且在2年醫療期間不能

    工作，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

    定，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2萬9509元、自109年5

    月18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2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原領

    工資補償92萬4480元（1284元×30日×12個月×2年=92萬4480

    元），伊僅請求其中之7萬491元（見本院卷第224頁），合

    計10萬元等情。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萬元

    ，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聲明不服（

    見本院卷第52頁），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

    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自不得請求伊給付自109

    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

    。其次，上訴人支出之證書費、伙食費，並非必需之醫療費

    用，應予扣除。再者，上訴人主張其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

    間，應扣除其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8月2

    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9月4日、9月7日、9月9日、10

    月12日實際工作之日數。又兩造分別簽訂業務員勞動契約書

    及業務員承攬契約書（下分稱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

    上訴人每月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外，其餘受領之給付性

    質為承攬報酬，並非工資。且伊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

    0月15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且上訴人另向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下稱勞保局）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

    31元，應予扣除或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53、7

    8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

    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有上訴人之人事基本資料、承攬契約

    書、勞動契約書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47、91至93頁）。

　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期間，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受

    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有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嗣

    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

    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1至73頁）。

　㈢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109年5月21日起至109年

    10月15日止，期間共133日，合計11萬9531元職業傷害傷病

    給付。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保職醫字第11213041580號函

    可稽（見本院卷第65頁）。

五、兩造爭點如下：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2萬9509元、原領工

    資補償7萬491元，有無理由？

六、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

    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

    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

    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

    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

    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

    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

    ，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

    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

    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

    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

    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

    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

    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

    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

    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需

    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

    ，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決

    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

    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

    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

    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㈡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

    年5月10日止，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

    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

    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均無理由：

　⒈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受有系爭傷害，

    係屬職業災害；上訴人係於當日滑倒後，開始發生腰椎第2

    、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症狀，符

    合外傷之推論各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並有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

    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稱111年骨科回覆單）可稽

    （見原審卷第105、107頁），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及原領工

    資補償，即屬有據。其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經由陽明

    交大醫院骨科（下逕稱骨科）門診辦理入院，接受磁振造影

    檢查及藥物治療，於同年月20日辦理出院；上訴人於109年5

    月28日回骨科門診討論手術治療可能性後，轉至109年6月12

    日骨科馮醫師門診，建議可考慮微創手術治療其椎間盤疾患

    ，其後在他科治療，僅110年9月7日回骨科門診，訴其近期

    疼痛，與X光檢查稍做討論後，領取一週藥物止痛，取藥後

    即未回診乙節，有診斷證明書、111年骨科回覆單、陽明交

    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之門診及出院病摘、113年3月3

    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與

    111年骨科回覆單，合稱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1

    、105至123頁、本院卷第107、113頁）。再者，上訴人因系

    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於109年5月21日、28日、6月30日

    、8月21日、9月4日、23日、30日、11月8日、11月18日、12

    月21日、110年1月25日、4月26日、5月10日至陽明交大醫院

    復健科（下逕稱復健科）門診，並於附表1所示日期進行物

    理治療合計61次；依上訴人110年4月26日復健科門診病歷記

    載，上訴人主訴下背痛併左下肢疼痛，診斷為腰椎第2至5節

    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病變併左側第5腰神經，第1薦椎神經根

    病變；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11

    0年5月10日等節，有診斷證明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

    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自檢送復健科醫師潘柏榮出具之病

    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分稱112年復健科回覆單、113年復健

    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3、57、61、137至139頁、本

    院卷第107、111頁），是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

    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觀諸113年復健科回覆單記載：「……

    謝先生（即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

    期為110年5月10日……謝先生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養正確

    使用和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予以復健或

    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治療」（

    見本院卷第111頁），徵以上訴人自109年7月15日起至110年

    5月10日止、如附表2編號1所示日期，已因系爭傷害及腰扭

    傷後遺症至陽明交大醫院中醫科（下逕稱中醫科）治療92次

    ，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3、67頁），且上訴人自

    陳迄今未進行手術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而上訴

    人所受系爭傷害僅需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即可改善症

    狀，足見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

    經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上訴人就系爭傷

    害之治療期間於110年5月1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因遭遇

    系爭職業災害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斷續期

    間（詳如後述）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乙節，堪為可採。

　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

    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查，上

    訴人於111年11月3日以其遭遇系爭職業災害為由，向勞保局

    申請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

    給付；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審查，於

    112年4月20日以保職簡字第011002106697001號函（下稱001

    號核定函）核定不予給付，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勞保局

    特約審查醫師出具之審查意見謂：「依病理而言，該員（即

    上訴人）自述109.5.18事故（即系爭職業災害），應不可能

    造成第2至5節腰椎，同時發生椎間盤突出及狹窄，更不可能

    連第1薦椎都發生突出與狹窄；國立陽明附醫（即陽明交大

    醫院）109.5.18住院病歷記載：該員於109.5.18早上在茶水

    間僅是腳滑了一下，並未跌倒；據此，依理研判：無證據可

    認同系爭傷害與109.5.18事故之關連性，腰扭傷後遺症則有

    可能與109.5.18事故相關，先前給付130日（即109年5月21

    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斷期期間，詳如後述）實已超敷需求，

    無再給付之依據……」；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提供醫理見解表

    示：「申請人（即上訴人）109年5月18日因腰部不適，跌倒

    後背痛住院，住院護理紀錄記載今早在茶水間腳滑一下(未

    跌倒)導致腰部扭傷，因疼痛難耐住院治療。核磁共振報告

    顯示腰椎第二至五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脊椎狹窄

    ，有黃韌帶肥厚，雙側面關節退化性關節炎致脊椎狹窄，皆

    為退化性關節病變，與外傷性創傷之影像表示不符，腰部扭

    傷不至於影響廣泛性腰椎盤膨出或突出，已給付至109年10

    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可恢復工作，不應再給付」

    （下合稱系爭審查意見）；勞動部以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

    109年5月18日事故所致傷病，勞保局依法院判決（即臺灣宜

    蘭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5號行政訴訟判決，詳如後述）核

    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已足夠，可恢復工

    作為由，於112年8月18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10249號勞動

    部保險爭議審議書（下稱249號審議書）審定駁回上訴人申

    請審議，上訴人不服，就001號核定函及249號審議書提起訴

    願，勞動部於113年3月22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8197號

    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上訴人之訴願（下稱197號決定書）等

    節，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函及檢送之訴願書、249號審議

    書、醫師審查意見、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001號核定函、

    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97號決定書可稽（

    見本院卷第65、279至285頁、本院勞保局給付資料卷第5至2

    3頁）。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僅係在辦公

    室茶水間滑倒，而非跌倒，且其所受系爭傷害與在辦公室茶

    水間滑倒無關等節，核與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係因在辦公室

    茶水間跌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不同，自難憑此逕認上訴

    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之醫療行為，並非

    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之醫療行為。準此，被上訴

    人援引249號審議書及197號決定書，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

    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

    災害醫療期間云云，即無可採。

　⒊上訴人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訴其症狀復發、近期疼

    痛，有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

    ），惟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乃依上訴人之主訴而紀錄，且

    與上訴人最後一次於110年5月10日至復健科門診治療時間相

    隔近4個月，況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骨科門診後取一週藥物

    止痛後，未再回診（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

    是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於110年9月

    7日至骨科門診取藥之醫療行為，係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

    力所必需。又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

    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可

    稽（見原審卷第67至73頁）。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

    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檢送中醫科醫師朱世盟出具之病患

    就醫摘要回覆單記載：「患者（即上訴人）目前回診時仍說

    明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加重，若有快速的腰部轉動

    或屈伸動作，仍感到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若一般日常行動

    則可勝任，但仍建議持續治療與加強腰部肌力訓練……依患者

    來診之活動表現，應可負荷低限度之工作，惟工作時間與活

    動型態仍有加重其腰薦部位之不適，故建議仍需注意其工作

    時間之調動」、「……謝先生（上訴人）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

    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肌力訓練，症狀可穩定改

    善。若有不適可再輔助復健治療與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

    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介入」（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

    卷第109頁）。可知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

    日止，係在中醫科門診治療其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

    ，及快速轉動或屈伸動作所生之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而上

    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業如

    前述，且上訴人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腰部肌

    力訓練，即可穩定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於附表2編號2所示

    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並非為重建或維持其因遭遇系爭職

    業災害而受損之勞動力。基此，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

    111年5月17日止，在骨科及中醫科門診治療之醫療行為，既

    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則上訴人主張其自110年5月

    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云云，即無

    可取。

　⒋綜上，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

    起至110年5月10日止，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自110年5月11

    日起就系爭傷害之醫療行為，即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

    需，被上訴人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則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

    醫療費用補償（見原審卷第75頁、本院卷第224頁）、自109

    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為無理由

    。

　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

　  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至陽明交

    大醫院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治療系爭傷害乙節，業如前述

    。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3年5月2日檢送上訴人自109年5月18

    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醫療收據卷

    第3至188頁），上訴人於骨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2130元

    、復健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5470元、中醫科就診支出醫

    療費用合計8215元，加計109年6月23日支出之證書費1200元

    、110年2月26日支出之諮詢費100元，合計支出1萬7115元（

    2130元+5470元+8215元+1200元+100元=1萬7115元）。上訴

    人於109年5月20日、6月23日、9月3日、4日、11月26日、12

    月10日、110年3月23日各支付之證書費80元、1200元、240

    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於109年5月20日、110年2

    月26日各支付之伙食費210元、諮詢費100元（見本院醫療收

    據卷第3、20、51、52、102、111、150、161頁），合計247

    5元（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210元+1

    00元=2475元），非屬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應予

    扣除。是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為1

    萬4640元（1萬7115元-2475元=1萬4640元）。

　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

　⒈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是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

    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

    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

    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

　⒉經查，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

    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

    上訴人109年5月起至111年5月止之各該月薪明細表（下合稱

    月薪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給付如「應發總額」欄所示項

    目包括：薪津（含：職務加給、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息

    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下合稱

    應發項目，見本院卷第171至197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條

    規定，推定應發項目之性質係屬工資。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

    人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見本院卷第134頁）。又兩造

    於104年11月18日簽訂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見原審卷

    第91、93頁）。依勞動契約書第1條：「乙方（即上訴人）

    受僱於甲方（即被上訴人）擔任業務員，為甲方從事下列相

    關工作，並接受甲方之指揮與管理」、第5條第1項：「乙方

    同意有關從事第1條約定工作所應獲得之薪資，悉依甲方相

    關規定辦理……」、第6條第2項：「乙方若未能遵守甲方所規

    範之相關工作規定，甲方得依工作規定停發或追回該件已給

    付乙方之各項報酬，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見原審

    卷第93頁）等約定，兩造成立具從屬性之勞動契約，且如上

    訴人未能遵守上訴人規範之工作規定，被上訴人得依勞動契

    約書約定，停發或追回已給付之各項報酬。再者，承攬契約

    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完成（承攬契約書

    ）第1條承攬工作者，甲方（即被上訴人）應依甲方所定報

    酬之相關規定給付報酬予乙方」（見原審卷第91頁），惟遍

    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見本院卷第

    143至166頁），並未規定應發項目中之補基本工資、保單貸

    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等

    項，係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書約定給付之報酬，被上訴人據

    此辯稱：應發總額項目除職務加給外，其餘項目為承攬報酬

    ，非屬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243至244頁），即無可採。準

    此，上訴人按月自被上訴人受領應發項目欄所示之給付性質

    ，係屬工資乙節，堪以認定。

　⒊次查，被上訴人採月薪制，將1年分為13個工作月，每4週即2

    8日發薪一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

    ）。依被上訴人109年第4、5工作月曆表，第4個工作月係自

    109年3月26日起至4月22日止、第5個工作月係自109年4月23

    日起至5月20日止（見本院卷第167頁），上訴人係於第5個

    工作月中之109年5月18日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致不能工作，即

    應依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計算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兩造

    不爭執每工作月之實際天數為28天，業如前述，應以第4個

    工作月之工資除以28所得金額，茲為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

    ，始符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所規定正確計算1日工資

    之立法目的。上訴人於109年第4個工作月領有薪津1萬1387

    元、其他所得800元、競賽獎金1萬827元，合計2萬3014元，

    有上訴人109年4月月薪明細表可稽（見原審卷第157頁），

    依此計算，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822元（2萬3014元×28

    日=82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堪以認定。上訴人主張其每

    日之原領工資為1284元、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

    資為110元云云，均無足取。

　⒋又查，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合計358

    日，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業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上訴

    人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26日止、8月28

    日起至9月2日止、9月4日、7日、9日、10月12日實際出勤工

    作，合計15日（見本院卷第53頁），則上訴人醫療中不能工

    作之期間合計343日（358日-15日=343日），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原領工資補償合計為28萬1946元（822元×343日=28

    萬1946元）。再者，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年第5個工作月

    （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工資為2萬2214元（見本院

    卷第167、171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09年5月18日

    起至20日止、共3日之工資2380元（2萬2214元÷28日×3日=23

    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自109年第6個工作月起

    至110年第4個工作月止（即自109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1

    日止，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依序給付上訴人工資各2

    萬2214元、2萬4561元、2萬2214元、1萬5837元、9026元、1

    萬3594元、3萬2589元、2萬7562元、2萬2656元、1萬8034元

    、8143元、1萬6487元，合計23萬2917元（見本院卷第172至

    183頁）。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10年第5個工作月（110年4

    月22日起至5月19日止）工資為2萬335元（見本院卷第167、

    184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10年4月22日起至5月10

    日止、共19日之工資1萬3799元（2萬335元÷28日×19日=1萬3

    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自109年5

    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合計24萬90

    96元（2380元+23萬2917元+1萬3799元=24萬9096元），應予

    扣除（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

    工資補償為3萬2850元（28萬1946元-24萬9096元=3萬2850元

    ）。

　㈤基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原領

    工資補償3萬2850元，合計4萬7490元（1萬4640元+3萬2850

    元=4萬7490元）。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

    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

    爭執事項㈢）。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

    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

    付，雇主得予以抵充，並未規定勞工依勞保條例請領之職業

    傷害傷病給付，僅得抵充雇主原領工資補償，上訴人主張其

    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僅得抵充原領工資補

    償云云（見本院卷第77頁），難謂有理。準此，上訴人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4萬7490元，

    經以職業傷害傷害給付11萬9531元予以抵充後，已無餘額（

    4萬7490元-11萬9531元=-7萬2041元），則上訴人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10萬元，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人之上

    訴應認為無理由，爰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應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附表1：上訴人於復健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109年5月21日、22日、25日、26日、27日、28日、6月2日、6日

、12日、15日、18日、30日、7月6日、8日、13日、15日、18日

、8月1日、24日、26日、31日、9月2日、4日、7日、10日、11日

、17日、21日、23日、28日、30日、10月5日、12日、16日、19

日、21日、30日、11月2日、6日、16日、18日、25日、12月2日

、4日、9日、11日、14日、24日、26日、110年1月12日、14日、

20日、25日、29日、2月2日、6日、8日、18日、24日。

　　

附表2：上訴人於中醫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⒈109年7月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8月1日、4日、8日

  、11日、13日、15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9月1

  日、3日、5日、9日、16日、19日、22日、26日、29日、10月6

  日、8日、14日、17日、20日、22日、24日、27日、29日、11

  月3日、5日、7日、10日、12日、14日、17日、19日、21日、2

  4日、26日、28日、12月1日、3日、5日、8日、10日、15日、1

  7日、19日、22日、24日、26日、110年1月2日、5日、8日、12

  日、15日、19日、23日、26日、29日、2月2日、5日、9日、19

  日、24日、26日、3月2日、5日、9日、12日、16日、19日、23

  日、26日、30日、4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日、23

  日、27日、30日、5月4日、7日。

⒉110年5月11日、14日、19日、21日、26日、28日、6月1日、4日

  、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7月2日、6日

  、9日、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8月3日、6日

  、11日、13日、17日、20日、24日、27日、31日、9月3日、7

  日、17日、24日、28日、10月1日、5日、8日、12日、15日、1

  9日、22日、26日、29日、11月3日、5日、9日、12日、16日、

  19日、23日、26日、30日、12月3日、7日、10日、14日、17日

  、21日、24日、28日、31日、111年1月4日、7日、11日、14日

  、18日、21日、26日、28日、2月8日、11日、15日、18日、22

  日、25日、3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

  日、29日、4月1日、6日、8日、12日、15日、20日、22日、26

  日、29日、5月3日、6日、10日、13日、17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96號

上  訴  人  謝青峰    



被 上訴 人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郭瀞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5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訴訟進行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並提出被上訴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29至3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日薪為新臺幣（下同）1475元。伊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時間，在被上訴人設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0樓辦公室茶水間（下逕稱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致伊受有腰椎第2、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傷害（下合稱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且在2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2萬9509元、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2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原領工資補償92萬4480元（1284元×30日×12個月×2年=92萬4480元），伊僅請求其中之7萬491元（見本院卷第224頁），合計10萬元等情。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1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經原審判決敗訴，未據聲明不服（見本院卷第52頁），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自不得請求伊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其次，上訴人支出之證書費、伙食費，並非必需之醫療費用，應予扣除。再者，上訴人主張其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應扣除其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8月2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9月4日、9月7日、9月9日、10月12日實際工作之日數。又兩造分別簽訂業務員勞動契約書及業務員承攬契約書（下分稱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上訴人每月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外，其餘受領之給付性質為承攬報酬，並非工資。且伊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且上訴人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請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應予扣除或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開部分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53、78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有上訴人之人事基本資料、承攬契約書、勞動契約書等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47、91至93頁）。

　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上班期間，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有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嗣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陽明交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第51至73頁）。

　㈢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109年5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5日止，期間共133日，合計11萬9531元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保職醫字第1121304158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65頁）。

五、兩造爭點如下：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2萬9509元、原領工資補償7萬491元，有無理由？

六、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前段、第2款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係為避免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之勞工，於醫療期間無法提供勞務致生活頓失所依，並協助其勞動力之重建或維持，課以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雇主依同條第1款所定補償責任，係以必要之醫療費用為限，勞工所受傷害如有繼續治療之必要，其因此支出之醫療費用，固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補償。惟倘勞工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其治療即告終止，其後之醫療行為難謂係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雇主應依同條第3款規定，按勞工平均工資及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給付，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此觀同條第1款及第2款本文分別以「必需之醫療費用」、「醫療中不能工作」，同條第3款則以「治療終止後」為要件即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5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1款所定雇主應補償勞工必需之醫療費用，係指受災勞工於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不包括證明書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5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著有規定。

　㈡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均無理由：

　⒈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受有系爭傷害，係屬職業災害；上訴人係於當日滑倒後，開始發生腰椎第2、3、4、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椎管狹窄等症狀，符合外傷之推論各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稱111年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5、107頁），則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補償及原領工資補償，即屬有據。其次，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經由陽明交大醫院骨科（下逕稱骨科）門診辦理入院，接受磁振造影檢查及藥物治療，於同年月20日辦理出院；上訴人於109年5月28日回骨科門診討論手術治療可能性後，轉至109年6月12日骨科馮醫師門診，建議可考慮微創手術治療其椎間盤疾患，其後在他科治療，僅110年9月7日回骨科門診，訴其近期疼痛，與X光檢查稍做討論後，領取一週藥物止痛，取藥後即未回診乙節，有診斷證明書、111年骨科回覆單、陽明交大醫院111年9月29日函檢送之門診及出院病摘、113年3月3日函檢送骨科醫師劉國豪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與111年骨科回覆單，合稱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1、105至123頁、本院卷第107、113頁）。再者，上訴人因系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於109年5月21日、28日、6月30日、8月21日、9月4日、23日、30日、11月8日、11月18日、12月21日、110年1月25日、4月26日、5月10日至陽明交大醫院復健科（下逕稱復健科）門診，並於附表1所示日期進行物理治療合計61次；依上訴人110年4月26日復健科門診病歷記載，上訴人主訴下背痛併左下肢疼痛，診斷為腰椎第2至5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病變併左側第5腰神經，第1薦椎神經根病變；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110年5月10日等節，有診斷證明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自檢送復健科醫師潘柏榮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下分稱112年復健科回覆單、113年復健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53、57、61、137至139頁、本院卷第107、111頁），是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觀諸113年復健科回覆單記載：「……謝先生（即上訴人）有關腰疾至復健科接受腰部治療最後日期為110年5月10日……謝先生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予以復健或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治療」（見本院卷第111頁），徵以上訴人自109年7月15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如附表2編號1所示日期，已因系爭傷害及腰扭傷後遺症至陽明交大醫院中醫科（下逕稱中醫科）治療92次，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3、67頁），且上訴人自陳迄今未進行手術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而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僅需適度保養正確使用和訓練，即可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經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多次門診及物理治療後，其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應認上訴人就系爭傷害之治療期間於110年5月10日終止，則上訴人主張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斷續期間（詳如後述）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乙節，堪為可採。

　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查，上訴人於111年11月3日以其遭遇系爭職業災害為由，向勞保局申請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勞保局依特約專科醫師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審查，於112年4月20日以保職簡字第011002106697001號函（下稱001號核定函）核定不予給付，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勞保局特約審查醫師出具之審查意見謂：「依病理而言，該員（即上訴人）自述109.5.18事故（即系爭職業災害），應不可能造成第2至5節腰椎，同時發生椎間盤突出及狹窄，更不可能連第1薦椎都發生突出與狹窄；國立陽明附醫（即陽明交大醫院）109.5.18住院病歷記載：該員於109.5.18早上在茶水間僅是腳滑了一下，並未跌倒；據此，依理研判：無證據可認同系爭傷害與109.5.18事故之關連性，腰扭傷後遺症則有可能與109.5.18事故相關，先前給付130日（即109年5月21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斷期期間，詳如後述）實已超敷需求，無再給付之依據……」；勞動部特約專科醫師提供醫理見解表示：「申請人（即上訴人）109年5月18日因腰部不適，跌倒後背痛住院，住院護理紀錄記載今早在茶水間腳滑一下(未跌倒)導致腰部扭傷，因疼痛難耐住院治療。核磁共振報告顯示腰椎第二至五節及薦椎第1節椎間盤突出，併脊椎狹窄，有黃韌帶肥厚，雙側面關節退化性關節炎致脊椎狹窄，皆為退化性關節病變，與外傷性創傷之影像表示不符，腰部扭傷不至於影響廣泛性腰椎盤膨出或突出，已給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可恢復工作，不應再給付」（下合稱系爭審查意見）；勞動部以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109年5月18日事故所致傷病，勞保局依法院判決（即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5號行政訴訟判決，詳如後述）核付至109年10月15日共133日職業傷病給付已足夠，可恢復工作為由，於112年8月18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20010249號勞動部保險爭議審議書（下稱249號審議書）審定駁回上訴人申請審議，上訴人不服，就001號核定函及249號審議書提起訴願，勞動部於113年3月22日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18197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上訴人之訴願（下稱197號決定書）等節，有勞保局112年11月6日函及檢送之訴願書、249號審議書、醫師審查意見、爭議事項審議申請書、001號核定函、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197號決定書可稽（見本院卷第65、279至285頁、本院勞保局給付資料卷第5至23頁）。系爭審查意見認上訴人於109年5月18日僅係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而非跌倒，且其所受系爭傷害與在辦公室茶水間滑倒無關等節，核與本院前開認定上訴人係因在辦公室茶水間跌倒而受有系爭傷害之事實不同，自難憑此逕認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之醫療行為，並非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之醫療行為。準此，被上訴人援引249號審議書及197號決定書，辯稱上訴人自109年10月16日起之醫療行為，係針對舊傷進行療養，並非系爭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云云，即無可採。

　⒊上訴人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訴其症狀復發、近期疼痛，有骨科回覆單可稽（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惟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乃依上訴人之主訴而紀錄，且與上訴人最後一次於110年5月10日至復健科門診治療時間相隔近4個月，況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骨科門診後取一週藥物止痛後，未再回診（見原審卷第107頁、本院卷第113頁），是上開骨科回覆單之記載，尚不足以認定上訴人於110年9月7日至骨科門診取藥之醫療行為，係重建或維持上訴人勞動力所必需。又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可稽（見原審卷第67至73頁）。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2年1月10日函、113年3月3日函各檢送中醫科醫師朱世盟出具之病患就醫摘要回覆單記載：「患者（即上訴人）目前回診時仍說明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加重，若有快速的腰部轉動或屈伸動作，仍感到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若一般日常行動則可勝任，但仍建議持續治療與加強腰部肌力訓練……依患者來診之活動表現，應可負荷低限度之工作，惟工作時間與活動型態仍有加重其腰薦部位之不適，故建議仍需注意其工作時間之調動」、「……謝先生（上訴人）腰部椎間盤疾病若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肌力訓練，症狀可穩定改善。若有不適可再輔助復健治療與藥物治療。除非腰椎不穩定或壓迫神經才建議手術介入」（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09頁）。可知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中醫科門診治療其在久坐與久站後腰部酸疼情形，及快速轉動或屈伸動作所生之腰部無力及不穩定感，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即未至復健科門診或物理治療，業如前述，且上訴人適度保護、正確使用，並進行適當之腰部肌力訓練，即可穩定改善症狀，足見上訴人於附表2編號2所示日期至中醫科門診治療，並非為重建或維持其因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而受損之勞動力。基此，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在骨科及中醫科門診治療之醫療行為，既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則上訴人主張其自110年5月11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係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云云，即無可取。

　⒋綜上，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揆諸前開說明，上訴人自110年5月11日起就系爭傷害之醫療行為，即非重建或維持其勞動力所必需，被上訴人無庸繼續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8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見原審卷第75頁、本院卷第224頁）、自109年10月16日起至111年5月17日止之原領工資補償，為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

　  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分別至陽明交大醫院骨科、復健科及中醫科治療系爭傷害乙節，業如前述。觀諸陽明交大醫院113年5月2日檢送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之醫療費用收據（見本院醫療收據卷第3至188頁），上訴人於骨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2130元、復健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5470元、中醫科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合計8215元，加計109年6月23日支出之證書費1200元、110年2月26日支出之諮詢費100元，合計支出1萬7115元（2130元+5470元+8215元+1200元+100元=1萬7115元）。上訴人於109年5月20日、6月23日、9月3日、4日、11月26日、12月10日、110年3月23日各支付之證書費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於109年5月20日、110年2月26日各支付之伙食費210元、諮詢費100元（見本院醫療收據卷第3、20、51、52、102、111、150、161頁），合計2475元（80元+1200元+240元+240元+5元+240元+160元+210元+100元=2475元），非屬治療職災傷病所生之必要費用，應予扣除。是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必需之醫療費用補償為1萬4640元（1萬7115元-2475元=1萬4640元）。

　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

　⒈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定有明文。

　⒉經查，上訴人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展業宜市通訊處業務主任（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觀諸上訴人109年5月起至111年5月止之各該月薪明細表（下合稱月薪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給付如「應發總額」欄所示項目包括：薪津（含：職務加給、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下合稱應發項目，見本院卷第171至197頁），依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推定應發項目之性質係屬工資。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受領之職務加給係屬工資（見本院卷第134頁）。又兩造於104年11月18日簽訂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見原審卷第91、93頁）。依勞動契約書第1條：「乙方（即上訴人）受僱於甲方（即被上訴人）擔任業務員，為甲方從事下列相關工作，並接受甲方之指揮與管理」、第5條第1項：「乙方同意有關從事第1條約定工作所應獲得之薪資，悉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第6條第2項：「乙方若未能遵守甲方所規範之相關工作規定，甲方得依工作規定停發或追回該件已給付乙方之各項報酬，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見原審卷第93頁）等約定，兩造成立具從屬性之勞動契約，且如上訴人未能遵守上訴人規範之工作規定，被上訴人得依勞動契約書約定，停發或追回已給付之各項報酬。再者，承攬契約書第3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完成（承攬契約書）第1條承攬工作者，甲方（即被上訴人）應依甲方所定報酬之相關規定給付報酬予乙方」（見原審卷第91頁），惟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見本院卷第143至166頁），並未規定應發項目中之補基本工資、保單貸款收息獎金、特支費）、其他所得、競賽獎金、外務津貼等項，係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書約定給付之報酬，被上訴人據此辯稱：應發總額項目除職務加給外，其餘項目為承攬報酬，非屬工資云云（見本院卷第243至244頁），即無可採。準此，上訴人按月自被上訴人受領應發項目欄所示之給付性質，係屬工資乙節，堪以認定。

　⒊次查，被上訴人採月薪制，將1年分為13個工作月，每4週即28日發薪一次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依被上訴人109年第4、5工作月曆表，第4個工作月係自109年3月26日起至4月22日止、第5個工作月係自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見本院卷第167頁），上訴人係於第5個工作月中之109年5月18日遭遇系爭職業災害致不能工作，即應依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計算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兩造不爭執每工作月之實際天數為28天，業如前述，應以第4個工作月之工資除以28所得金額，茲為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始符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所規定正確計算1日工資之立法目的。上訴人於109年第4個工作月領有薪津1萬1387元、其他所得800元、競賽獎金1萬827元，合計2萬3014元，有上訴人109年4月月薪明細表可稽（見原審卷第157頁），依此計算，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822元（2萬3014元×28日=82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堪以認定。上訴人主張其每日之原領工資為1284元、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每日之原領工資為110元云云，均無足取。

　⒋又查，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合計358日，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業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上訴人於109年5月30日、6月29日、8月24日起至26日止、8月28日起至9月2日止、9月4日、7日、9日、10月12日實際出勤工作，合計15日（見本院卷第53頁），則上訴人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合計343日（358日-15日=343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原領工資補償合計為28萬1946元（822元×343日=28萬1946元）。再者，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9年第5個工作月（109年4月23日起至5月20日止）工資為2萬2214元（見本院卷第167、171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09年5月18日起至20日止、共3日之工資2380元（2萬2214元÷28日×3日=238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自109年第6個工作月起至110年第4個工作月止（即自109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見本院卷第167至168頁），依序給付上訴人工資各2萬2214元、2萬4561元、2萬2214元、1萬5837元、9026元、1萬3594元、3萬2589元、2萬7562元、2萬2656元、1萬8034元、8143元、1萬6487元，合計23萬2917元（見本院卷第172至183頁）。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10年第5個工作月（110年4月22日起至5月19日止）工資為2萬335元（見本院卷第167、184頁），是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110年4月22日起至5月10日止、共19日之工資1萬3799元（2萬335元÷28日×19日=1萬37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自109年5月18日起至110年5月10日止，已給付上訴人工資合計24萬9096元（2380元+23萬2917元+1萬3799元=24萬9096元），應予扣除（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之原領工資補償為3萬2850元（28萬1946元-24萬9096元=3萬2850元）。

　㈤基上，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醫療費用補償1萬4640元、原領工資補償3萬2850元，合計4萬7490元（1萬4640元+3萬2850元=4萬7490元）。上訴人因系爭職業災害向勞保局請領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又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勞工因遭遇同一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所領取之保險給付，雇主得予以抵充，並未規定勞工依勞保條例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僅得抵充雇主原領工資補償，上訴人主張其請領之職業傷害傷病給付11萬9531元，僅得抵充原領工資補償云云（見本院卷第77頁），難謂有理。準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4萬7490元，經以職業傷害傷害給付11萬9531元予以抵充後，已無餘額（4萬7490元-11萬9531元=-7萬2041元），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10萬元，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補償合計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人之上訴應認為無理由，爰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應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附表1：上訴人於復健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109年5月21日、22日、25日、26日、27日、28日、6月2日、6日、12日、15日、18日、30日、7月6日、8日、13日、15日、18日、8月1日、24日、26日、31日、9月2日、4日、7日、10日、11日、17日、21日、23日、28日、30日、10月5日、12日、16日、19日、21日、30日、11月2日、6日、16日、18日、25日、12月2日、4日、9日、11日、14日、24日、26日、110年1月12日、14日、20日、25日、29日、2月2日、6日、8日、18日、24日。

　　

附表2：上訴人於中醫科物理治療之日期　　

⒈109年7月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8月1日、4日、8日、11日、13日、15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9月1日、3日、5日、9日、16日、19日、22日、26日、29日、10月6日、8日、14日、17日、20日、22日、24日、27日、29日、11月3日、5日、7日、10日、12日、14日、17日、19日、21日、24日、26日、28日、12月1日、3日、5日、8日、10日、15日、17日、19日、22日、24日、26日、110年1月2日、5日、8日、12日、15日、19日、23日、26日、29日、2月2日、5日、9日、19日、24日、26日、3月2日、5日、9日、12日、16日、19日、23日、26日、30日、4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5月4日、7日。

⒉110年5月11日、14日、19日、21日、26日、28日、6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7月2日、6日、9日、13日、16日、20日、23日、27日、30日、8月3日、6日、11日、13日、17日、20日、24日、27日、31日、9月3日、7日、17日、24日、28日、10月1日、5日、8日、12日、15日、19日、22日、26日、29日、11月3日、5日、9日、12日、16日、19日、23日、26日、30日、12月3日、7日、10日、14日、17日、21日、24日、28日、31日、111年1月4日、7日、11日、14日、18日、21日、26日、28日、2月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3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18日、22日、25日、29日、4月1日、6日、8日、12日、15日、20日、22日、26日、29日、5月3日、6日、10日、13日、17日。





